
本报讯 什么是暗物质？

如何才能探测到暗物质？ 暗

物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

么关系？ 年轻一辈如何走好

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主创新之

路？ 日前， “攀登讲堂” 院

士与青年面对面活动在浦东

图书馆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党委副

书记常进作为主讲嘉宾出席

活动并作主旨演讲。 活动以

《“悟空” 号的前世今生》 为

主题， 聚焦我国首颗暗物质

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号的

科学探索历程， 从暗物质探

测的科学背景出发， 系统介

绍了“悟空” 号从概念提出、

技术攻关到成功发射的自主

创新之路。

在随后的专业对话环节

中， 五名青年科学家、 青年

工程师、 青年企业家、 青年

创业者、 青年投资人代表与

常进院士围绕技术应用、 科

技成果转化、 学科交叉融合

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常院

士结合自身经历做了解答，

并对青年代表们寄予了殷切

期望。

“对于当代年轻人， 院

士在科研之内和在科研之外

有什么建议？”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上海研究院执行院长陆

朝阳提出了一个在场青年十

分关注的问题。 “科研工作

者要不断追求创新， 要敢闯

无人区， 才对得起这份事业。

不能好高骛远， 不能只说不

干， 要给自己设定跳一跳能

够得到的目标， 只有做好每

一件小事， 才能实现自己的

梦想。” 常进院士朴实而真挚

的回答， 引发现场阵阵掌声。

据悉， 本次“攀登讲堂”

院士与青年面对面活动是市

青联“青联大讲堂” 品牌矩

阵下的重要系列活动。 活动

通过院士前沿分享与青年深

度对话相结合的形式， 为青

年提供了与顶尖科学家面对

面交流的宝贵平台， 引导广

大青年学习勇攀高峰的科研

精神， 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持续凝聚青春力量。

孩子放学后在户外玩耍，

如果地点选在了车流往来的

马路边， 就可能暗藏安全隐

患。 比如，两个孩子在路边踢

球，结果球踢歪了，绊倒了骑

车路过的外卖小哥，谁该为这

起意外负责呢？ 日前，就发生

了这样案件。

小高和小蒋都是小学生，

事发当天，两人相约放学后在

家附近一处街边踢球。然而玩

着玩着，球突然朝着非机动车

道滚了过去。 此时，外卖员林

先生恰好骑着电动自行车路

过， 车辆压到滚来的皮球，林

先生连人带车翻倒在地。

据介绍，当时没有家长在

现场， 是路人拨打了报警电

话， 由救护车送林先生去医

院。林先生被诊断为左小指的

指骨骨折，并进行了内固定手

术，陆续花费了 1.4 万余元的

医疗费。而他的损失还不止于

此，因为手部受了伤，林先生

在一段时间内都无法配送外

卖，耽误了不少工作。

林先生出院后在交警队

组织下进行过调解，当时一名

小孩的家长到现场，另外一名

小孩的家长没有来。双方对赔

偿的认定差距较大，该名小孩

家长只愿意赔偿 2000 元，而

林先生光医疗费用就有 1.4

万余元，最后没有达成调解。

在林先生看来，两个孩子

在路边踢球， 又没有控制好

球，这才导致自己受伤，孩子

的家长疏于监管，理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他将两个孩子

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对方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误工费、电动车修理费等各项

损失共计 3.5 万余元。

林先生认为两名小孩应

当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自己

在经过事发路段时没有责任，

不应自负责任比例。

对于林先生的说法，两个

孩子的家长并不认同。他们辩

称，孩子们踢球的地方离非机

动车道较远，两个孩子也没想

到球会滚过去， 并非有意为

之。林先生骑行时没有注意路

况，这才是导致其摔倒受伤的

主要原因，要承担至少 50%的

责任。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 马路属于高危区

域，不能任由孩童踢球。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

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

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

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连带责任。

该案中，小高和小蒋在街

边相互传球，应共同负有防范

足球脱离两人控制致人损害

的共同注意义务，但他们却让

球脱离控制后滚到了车道上，

与林先生正常驾驶的电动自

行车相撞，致使林先生摔倒受

伤，对此，小高和小蒋成立共

同过失侵权，而林先生不应承

担责任。

法院认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

侵权责任。 该案中，两个孩子

尚未成年，他们的监护人应对

林先生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由小高

和小蒋的监护人赔偿林先生

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 3.5

万余元。

法官提醒：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

人， 这并非一句空话。 日常

生活中， 家长要时刻留意孩

子的活动场景是否存在安全

隐患， 并及时干预可能引发

风险的行为， 这不仅是对孩

子安全的守护， 也是对他人

权益的负责。

（整理自央视新闻）

跨越3000公里，定制帮教“路”
沪滇协作让迷途少女不再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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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胡某等人（另

案处理，已判决）通过某直播软

件开设“赌石”直播间进行网络

直播。 小月被聘用为“客服”，负

责引导被害人点击直播链接参

与“赌石”。该团队在直播间通过

虚假拼单、以普通石头喷漆冒充

翡翠原石、操控切石结果等方式

骗取上海等全国各地被害人共

计 10 余万元。

当时，小月年仅 17 岁，案发

后，她认罪认罚，积极退赔了所

有违法所得。 浦东新区检察院

“紫丁香” 未成年人检察团队检

察官在审查该案时发现，小月涉

案的背后藏有多重因素。

“懵懂、文静、内向”，这是检

察官对小月的第一印象。父母离

异后，小月跟随父亲生活，在家

人、邻里眼中，她是一个乖巧懂

事的孩子。 在校期间，小月表现

良好，成绩也较为优秀，后来因

病长期在家休养，返回学校后学

习很吃力，成绩也大不如前。 小

月不忍增加家庭负担，因此辍学

打工。 由于涉世未深、法治意识

欠缺、辨别是非能力较差，加上

交友不慎，小月找到了这份“客

服”工作，误入诈骗团伙。

鉴于案发时小月是未成年

人，在团队中时间较短、参与程

度不高，且具有坦白、认罪认罚、

积极退赔违法所得等情节，小月

父母也表示将对小月加强教育

监管。 于是，承办检察官与小月

户籍地检察机关取得联系，争取

当地检察机关接收小月进行监

督考察。 2024 年 8 月，浦东新区

检察院对小月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考验期为 9 个月。

□ 记者 陈颖婷
青春动态

要敢闯“无人区”，才对得起这份事业
“攀登讲堂”点燃青年科学热情

□ 记者 王葳然

以案说法

孩子路边踢球致外卖小哥骨折
“并非有意为之”可减轻责任？ 法院：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

17 岁的小月 （化名） 曾因法律意识淡薄而涉及诈骗

案，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审查案件后， 对小月作

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而小月的家乡远在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 为了让误入歧途的少女不再偏

航， 重新走上正轨， 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小月家乡的检察

机关联合开展了异地监督帮教。

如今， 这场跨越 3000 公里、 为时 9 个月的帮教考

察已经顺利结束， 小月踏上了崭新的人生路。 两地检察

机关也以办理该案为契机， 签订 《关于加强跨区域未成

年人检察合作的协议》， 共同构建跨省域犯罪预防和治理

共同体。

“对于小月这样的孩子，我

们应该拉她一把， 让她回归正

轨。 ”承办检察官说。 就这样，小

月踏上了为期 9 个月的帮教

“路”，这条路从上海浦东连到云

南德宏，跨越了 3000 公里。

怎么让远距离变为零距离？

怎样最大限度确保附条件监督

考察质量？ 如何帮助小月尽早

回归社会？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浦东新区检察院协同云南德宏

盈江县检察院为小月量身定制

了双轨多面异地监督帮教计划。

一方面， 办案地线上精准

监管。 浦东新区检察院利用资

源和技术优势， 依托专业化社

工组织和数字化监管平台， 结

合法治云课堂、 家庭教育云指

导、 心理“云” 矫治等多种措

施对小月的日常行为、 心理状

况进行线上精准监管和帮教。

另一方面， 户籍地线下深

度矫治。 盈江县检察院发挥属

地优势， 依托当地司法项目，

社区、 家庭及民族文化资源，

通过家庭走访、 长者参与、 公

益活动、 定期面谈、 动态评估

等方式， 对小月开展行为偏差

矫正、 道德法治教育等深度矫

治。

除了对小月个人的帮教，

两地检察机关还多次为小月父

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渐渐地，

小月与父母的沟通交流更多了。

其间， 小月还在当地景区找了

一份工作。

检察官定期与小月通电话

了解她的近况，并明显感受到了

她的变化： 小月变得积极开朗，

表态“要认真接受矫治，做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 每次读完社工

推荐的法治书籍、电影，她总会

上交一篇思想汇报，写得一笔一

画，工工整整。字如其人，检察官

读出了小月的成长。

在两地检察机关的共同帮

教下， 小月行为表现良好， 通

过了 9 个月的监督考察并顺利

就业。 最终， 浦东新区检察院

对小月作出不起诉决定。

懵懂少女误入“赌石”团伙

量身定制双轨多面帮教计划


